
回忆刘少奇同志对检察工作的关怀

李 建 宾

刘少寄同念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老
。

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林彪
、 “
四人帮

”
一伙

,

疯狂诬陷和残酷迫害少奇

同志
,

制造了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

恢复名

誉
,

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

显示了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党勇于坚持真理
、

修

正错误
、

实事求是
、

光明磊落的原则精神和革命气魄
。

在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时候
,

我们深

切怀念少奇同志对检察工作的亲切关怀
。

刘少奇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十分重视我国的法制建设
。

检察工作在法

制建设中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

少奇同志尤为关心
。

每当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同志向他请示

汇报工作时
,

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汇报
。

对检察工作的成绩
,

他总是热情地给予肯定和鼓励
,

同

时也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克服的办法
。

在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
,

少奇同志对检察工作各

个时期的方针
、

任务
,

都根据党中央
、

毛泽东同志确定的路线
、

方针和政策
,

给予明确的指示
。

检察机关在思想建设
、

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
,

同少奇同志的关怀和指示是分不

开的
。

一九五四年九月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和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等重要法律
。

我国的法制建设从此进人了一个新时期
。

当时少奇同志在同高检院领导

同志的谈话中
,

反复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和建立检察制度的必要性
。

他指出
,

我们国家开始

进人了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
,

但是国内还存在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

还存在违法

犯罪的现象
。

在宪法颁布以后
,

我们必须加强法制
。

要善于运用法制同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

子作斗争
,

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

所以今天把检察机关建立和健

全起来
,

是十分必要的
。

在党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指导下
,

一九五五年各级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

和业务建设
,

都有很大的进展
。

一九五五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

五
、

六月间
,

高检院先后召开了审查批准逮捕

(简称批捕 、和审查起诉工作会议
,

研究检察机关怎样担负批捕
、

起诉工作
,

从法律上保障镇反

斗争的正确进行
。

由于当时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和遵守法制的严肃性还认识不足
,

因此提出

了凡是检察机关力量不足的地方
,

可以部分担负批捕
、

起诉工作的意 见
。

张鼎丛
、

梁国斌同志

向少奇
、

彭真同志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

少奇同志强调指出
,

检察院当前的首要任务
,

就是



要依法办事
,

把批捕
、

起诉工作全部担负起来
。
既要做到及时

,

又要保证正确
。

少奇同志说
,

你

们现在是有困难的
,

但是党领导的镇反斗争是一定要进行的
,

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是一定要打击的
。

法律已经明文规定
,

逮捕
、

起诉都要经过检

察机关审查批准和审查决定
。

如果不经过检察机关就是违法的
,

而这是不能允许的
。

所以你

们不能只从自己的力量出发
,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

批捕
、

起诉工作会议的缺点就在这里
。

少奇

同志还举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譬喻
。

他说
,

比如长征途中
,

队伍在向前进
,

你走不动也得跟着

走
,

不能让革命队伍停下来等你
,

只有自己努力跟上去
。

现在革命形势在发展
,

国家需要健全

法制
,

检察工作一定要跟上
,

不然就要掉队
。

你们也只有在全面担负批捕
、

起诉工作中
,

才能把

检察机关健全起来
。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
,

高检院立即修改了批捕
、

起诉工作会议的文件
,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

把批捕
、

起诉工作全面担负起来
。

会后
,

高检院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

发现由于

检察机关正处在建立的过程中
,

加上有些干部忽视革命法制
,

不住意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
,

因

此这一年各地已经逮捕人犯的案件中
,

大约有百分之十五没有经过检察院审批
。

十一月
,

在中

央的一次会议上
,

少奇同志听了张鼎垂同志的汇报后
,

当即严肃地指出
,

凡是没有经过检察机

关审批的
,

都要补办批准逮捕的手续
。

这不是一个具体手续问题
,

而是一个是否遵守法制的原

则问题
。

要通过补办法律手续
,

切实检查纠正错误
,

教育干部
。

十二月
,

党中央发出关于补办

由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犯的法律手续的指示
,

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
,

强调通过

这一工作
,

在党内对千部普遍进行一次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
,

提高法制观念
。

规定今后的逮

捕
、

起诉
、

审判等工作
,

必须切实按照法律的规定办理
,

不得违反
。

少奇同志这两次指示
,

使检察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法制教育
。

大家认识到我国的法律是劳

动人民制定的
,

集中体现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任何人都必须遵守
。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

监督机关
,

尤其要严格依法办事
,

切实担负起法律赋予的任务
。

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的犹

豫
。

林彪
、 “ 四人帮

”
一伙诬蔑少奇同志强调法制建设

,

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完全是混淆

黑白
。

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
,

当我们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时候
,

就能有力地约束和制

裁坏人坏事
,

有效地保障人民民主
,

保障社会的正常秩序
,

无产阶级专政就越加巩固
,

社会主义

事业就越加兴旺发达
。

林彪
、 “ 四人帮

”
所以极端仇视和疯狂反对我国的法制建设

,

就是因为社

会主义法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
。

文化大革命期间
,

我们国家遭受那样一均辉重的灾难
,

重

要的原因之一
,

正是由于他们肆无忌惮地摧残法制
,

践踏宪法和法律
。

一九五六年
,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

去
,

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

斗争的任务已经转到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

因此
,

斗争

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
。

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
,

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

务之一
,

是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

当时的形势
,

迫切要求进一步健全检察制度
,

加强检察工作
。

在这种情况下
,

检察机关应当怎样正确发挥作用
,

以及应当怎样正确处理同公安
、

法院的关系
,

是做好检察工作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

对此
,

少奇同志曾经多次作过指示
。

少奇同志明确指出
,

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要求搞得正确
。

所以要有检察机关就是为了检

查有没有搞错的
。
既要检查冤错案件

,

也要检查有反不肃
。 “

不枉不纵
”
应该是你们的奋斗目

标
。

毛泽东同志讲
“

有反必肃
,

有错必纠
” ,

就是这个意思
。

他还指出
,

检察机关经过一九五五



年一年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
,

有了一定的基础
,

你们应该注意办案的质量
。

不要怕人家说
“
左

”
了

、

右了
。

应当是看到什么问题不妥当就提出来
,

这是你们的权利
。

提错了可以改正
。

看

到问题不提出来是不对的
。

一九五七年四月
,

少奇同志在河北视察弄作
,

有人向他汇报
,

有个

县的领导同志要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一个人
,

县检察长认为不应逮捕而没有同意
。

少奇同志说
,

这样的检察长算好检察长还是坏检察长呢? 我看这是好险察长
,

他是负责任的
。

如果你叫他

捕人
,

明明不应捕
,

他也不提意见
,

要这样的检察长干什么 !

少奇同志还多次阐述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公安
、

检察
、

法院三机关的关系问题
。

他指出
“

我

们的公安机关
、

检察机关和法院
,

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 ”
他还

说
,

要保证对敌斗争搞得正确
,

除了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外
,

也要强调公
、

检
、

法三机关的密切

合作
。

强调合作不能放弃原则
,

强调制约不能互相抵消力量
。

少奇同志的指示
,

澄清了当时在检察干部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
,

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我

国的检察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

担负着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实施的重要

任务
。

检察机关在同违法犯罪的斗争中
,

通过行使检察权
,

坚决有力地打击敌人
,

惩罚犯罪 ;同

时保证斗争搞得正确
,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

检察机关同公安
、

法院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担负着打击敌人
、

保护人民的共同任务
。

因此在工作中
,

既要互相配合
,

密切协作 ;又要互相制

约
,

防错防漏
。

如果检察机关在工作中
,

只讲对敌专政
,

不讲保障人民民主 ; 同公安
、

法院
,

只讲

互相配合
,

不讲互相制约
,

就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

如果只讲保障人民民主
,

不讲对敌专政 ; 同公

安
、

法院只讲互相制约
,

不讲互相配合
,

就容易忽视打击敌人
、

惩罚犯罪
,

当然人民民主也就不

可能得到保障
。

林彪
、 “ 四人帮

”
一伙诽谤少奇同志对检察工作的指示是修正主义

。

他们胡说什么
“

检察机

关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
” , “
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 。

这完全是恶意歪曲
。

我国的检察机关

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

建立起来的
。

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
。

它既

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
,

也不同于苏联的检察机关
。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里
,

尽管

检察工作的发展曾经出现过曲折
,

但是各级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
,

依靠群众
,

运用检察职能
,

在同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斗争中
,

发挥了积极作用
。

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和起诉的案件中
,

大多数证据确凿
,

罪该逮捕
、

起诉的
,

检察机关都批准逮捕
,

决定起诉
,

并出庭支持公诉 ;对一些

不应逮捕和不应起诉的案件
,

检察机关则没有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
。

对法院一些判处不当和

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
,

通过上诉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出抗诉
。

从而有力地打击了

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
,

防止了一些冤假错案
。

这怎能说是
“
资产阶级专政

”
呢? 事实恰恰相反

,

正是林彪
、 `

胭人帮
”
一伙在十年浩劫中

,

包庇纵容坏人
,

任意抓人
、

打人
、

杀人
,

私立公堂
,

私设

监狱
,

残酷迫害干部
、

群众
,

在全国造成了一片恐怖动乱的局面
。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

专政
。

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

我们党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
“
左

”
的错误

。

那个所谓的理

论权威
,

乘机公然鼓吹取消检察机关
,

说什么
“
没有检察机关

,

对敌斗争一样搞
” 。

在
“

左
”
的思

潮影响下
,

造成了我国法制上的混乱
,

妨碍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

检察机关的组织和工

作都受到了损害
。

有些干部对检察机关有无存在的必要
,

产生怀疑
。

一九六 O 年底
,

高检院为了



统一对检察制度的认识
,

把少奇
、

恩来
、

小平
、

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检察工作的指示
,

汇编成

册
,

印发给各省
、

市
、

自治区检察长以上的主要领导千部学习
。

可是政法系统那个主要负责人
,

竟然对此大发雷霆
,

横加指责
,

勒令收回
。

他还利用中央机关精简机构
、

支援农业的机会
,

决定

高检院只留二
、

三十人
,

使检察机关
“
名存实亡

” 。

影响所及
,

各地也先后刮起了一阵取消检察

机关的风
。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 日
,

张鼎垂同志就要不要检察制度和检察机关的问题
,

请示

少奇
、

彭真同志
。

少奇同志明确指出
,

我们国家要检察制度
,

要检察机关
,

这是没有问题的
。

你

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

现在检察机关不是要削弱
,

而是要加强
。

检察机关的人并不多
,

要很好

地使用这些干部
。

彭真同志也明确肯定要检察制度
,

要检察机关
。

正是由于少奇
、

彭真同志的

指示
,

才刹住了这股
“
取消风气

一九六二年初
,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
,

工
、

农
、

商
、

学
、

兵
、

政
、

党这

七个方面的工作
,

都应当很好地总结四年来的经验
,

使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

少奇同志亲

自主持总结了政法工作的经验教训
。

他指出
,

这几年政法工作中犯了
“
左

” 的错误
,

中央要负

贵
。

再次强调指出
,

一定要加强和健全法制
。

他说
,

全党要宣传法制
,

遵守法制
。

政法干部要

认真学习法律
,

严格依法办事
。

政法机关特别是检察院
、

法院的力量要加强
。

检察机关一定要

全面担负起法律规定的职责
。

今后非经检察院批准和法院决定
,

任何机关都不能捕人
。

批捕
、

起诉
、

审判案件
,

应当由检察机关
、

法院决定
,

党委只负领导和定期检查之责
。

根据中央的指

示
,

检察机关通过总结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工作
,

使检察千部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法制和

健全检察制度的必要性
,

各地检察机关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工作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

林彪
、 “ 四人帮

”
一伙

,

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

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的反革命目的
,

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

他们疯狂叫嚣
“ 彻底砸烂资产阶

级反动的公
、

检
、

法
” 。

江青胡说什么检察机关
“
十几年来一直跟毛主席思想相对抗

” 。

林彪
、

“ 四人帮
” 通过政法系统那个主要负责人

,

把高检院和地方检察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
,

诬 为

“
刘少奇的代理人

” 、 “
黑千将

” 。

他们歪曲事实
,

颠倒是非
,

诬蔑检察机关十七年来推行了一条

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把检察机关的组织和业务全部摧垮
。

历史的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

刘少奇同志对检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
,

是贯彻执行了党中央

规定的路线
,

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

建国十七年来的检察工作
,

虽然有缺点错误
,

但是检察工

作执行的路线
,

同党的整个路线一样
,

基本上是正确的
。

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
。

而林彪
、 “
四人帮

”
以及政法系统的那个主要负责人

,

强加在少奇同志头上的种种罪
名

,

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
。

经过十年动乱
,

重温少奇同志对检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
,

倍觉亲切
。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

少奇同志的指示
,

不仅过去对检察工作的开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

而且

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